附件1

[bookmark: _GoBack]南溪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“三会一章程”运行制度

第一条  本社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规定成立，代表全体成员行使开发集体资源、管理集体资产、发展集体经济、服务集体成员等职能。
第二条  本社依据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示范章程（试行）》要求制定组织章程，明确组织设立、组织机构、组织形式、经营活动方式、收益分配、成员权利义务等重大事项。
第三条  本社设立成员大会、理事会和监事会等内部机构，承担本社日常管理职责。本社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增设其他经营管理机构。
第四条  成员大会是本社最高权力机构，由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全体成员组成。
第五条  成员大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。成员大会由理事会召集，理事长、副理事长或者理事长指定的成员主持。召开成员大会，应当有三分之二以上具有表决权的成员参加。如成员无法到场，可以通过即时通讯工具在线参加会议。
第六条  成员大会实行一人一票表决方式。成员大会对一般性事项作出决议时，须经成员表决权总数过半数通过；对修改组织章程，决定成员身份，合并、分立、解散以及变更法人组织形式，以及集体资产处置等重大事项作出决议时，须经集体成员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。
第七条  本社设立成员代表大会，每五户至十五户选举代表一人，代表人数不得少于二十人。
第八条  成员代表大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，成员代表大会实行一人一票的表决方式。召开成员代表大会应当有本社三分之二以上的成员代表参加。成员代表大会对一般事项作出决议，须经成员代表表决权总数过半数通过；对重大事项作出决议，须经成员代表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。
第九条  理事会是本社的日常决策、管理和执行机构，对成员（代表）大会负责。理事会由1名理事长、1名副理事长，3-5名理事会成员构成。
第十条  理事长由村党组书记担任，是本社的法定代表人。理事会成员由成员（代表）大会以差额方式选举产生。理事会成员可与村党组织成员、村民委员会成员等交叉任职。
第十一条  理事长主持理事会工作。理事长因特殊原因不能履行职务时，由副理事长或理事长委托的理事会成员主持工作。
第十二条  理事会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召开会议。理事会会议应当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理事会成员出席方可召开，实行一人一票的表决方式。理事会形成的决议，须集体讨论并经过半数理事同意，出席会议的理事应在会议决议上签名确认。
第十三条  监事会是本社的内部监督机构，代表全体成员监督检查理事会等日常工作。监事会由1名监事长，1-3名监事构成。
第十四条  监事会成员由成员（代表）大会以差额方式选举产生。监事会成员可与村监督委员会成员交叉任职。理事会成员及其直系亲属、监事会成员直系亲属、村财务人员等均不得兼任监事会成员。
第十五条  监事会每月至少召开一次会议。监事会会议由监事长召集，会议决议以书面形式通知理事会。监事会会议应当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监事出席方可召开。监事会会议实行一人一票的表决方式。监事会形成决议，须集体讨论并经过半数监事同意，出席会议的监事在会议决议上签名。监事个人对某项决议有不同意见时，其意见载入会议决议并签名。
第十六条  本社召开成员（代表）大会、理事会、监事会，应当提前五日通知全体到会人员，且安排专人做好会议记录，形成会议纪要，出席会议的相关人员应当在会议纪要上签字。
第十七条  成员（代表）大会、理事会、监事会均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示范章程（试行）》相关规定行使职权，不得越权履职或者怠于履职。
第十八条  本社成员（代表）大会、理事会、监事会相关人员任期与村党组织换届保持一致，可以连任。
第十九条  本社成员（代表）大会、理事会、监事会不得违反本社章程规定做出损害全体成员合法权益的决议。
















